2021年度专项资金（重点项目）绩效目标 

（2021年度）

    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（盖章）：  市发展和改革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：万元   
	项目名称
	“菜篮子”发展专项资金
	属 性
	□ 新增                   (  延续       

	部门负责人
	          许　明
	联系人及电话
	何英　68787067

	项目实施周期
	2021年1 月1 日----2021年12 月31日

	一、项目概况
	立项依据：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号）； 2.《关于我市整合商贸服务业专项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宁财企〔2017〕707号）；3.《关于建立我市肉菜储备常态化机制的请示》（宁府办文〔2014〕1697号）
立项必要性：1.为贯彻落实国务院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要求，促进“菜篮子”市场平稳运行，提高“菜篮子”消费满意度；2.设立肉菜储备机制，保障应急状态下肉菜供应，有效调节市场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。

立项可行性：近三年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等级全部为优。

	二、 项目资金
	总金额：2380（万元）
	年度市级
预算申请数
	2380万元

	
	其中：市本级财政投入
	2380万元
	其他资金
	
	
	

	三、绩效总目标 
	目标1：统筹落实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；
目标2：不断提升我市“菜篮子”产品有效供给、市场流通、质量安全监管和调控保障能力；
目标3：保障突发情况下肉菜供应；
目标4：提高“菜篮子”消费满意度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。

	四、 年度绩效目标
	目标1：实现蔬菜、畜禽、水产、蛋奶等全市主要“菜篮子”产品生产布局合理、质量安全明显提升、市场流通能级提高。

目标2：加强肉菜储备管理，保障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的“菜篮子”供应，稳定“菜篮子”市场。

目标3：保障全市肉菜追溯体系有效运行，推动“菜篮子”生产经营主体加强质量提升工程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设。

目标4：推进全市“菜篮子”工程综合协调、督促检查、行业管理、公共服务、调研统计、宣传推广、项目管理等。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备注

	绩

效

指

标
	产

出

指

标
	数量指标
	资金使用率
	5
	

	
	
	
	项目完成率
	5
	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产出增加率
	8
	

	
	
	
	肉菜储备优质率
	8
	

	
	
	
	追溯体系质量监控和标准化建设情况
	8
	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投资计划完成率
	5
	

	
	
	
	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
	5
	

	
	
	成本指标
	降低成本率
	5
	

	
	效

益

指

标


	经济效益指标
	项目营业收入增长率
	6
	

	
	
	
	肉菜轮换补充及时性
	5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带动农民就业水平
	5
	

	
	
	
	项目带动社会投资额
	5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冷藏运输腐损减少率
	5
	

	
	
	
	节水节肥节农药率
	5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项目单位营收增加率
	5
	

	
	
	
	项目产品销售增加率
	5
	

	
	满意度

指标

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项目单位满意率
	5
	

	
	
	
	市民满意率
	5
	

	注：“产出指标”是指项目各项活动直接产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，如申请发明专利数、引进孵化科技型企业数量、新增病房床位数、新增校舍面积、新增就业人数、引进高层次人才数量等。“效益指标”指上述产出对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带来的影响，如重点扶持产业产值增长率、自主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、糖尿病患者病情控制率、健康知识知晓率等。“可持续影响与发展”指影响事业可持续的因素，如专业人才的配置率（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、医护人员占比）、资源配置率（“三星级”学校的比例）、环境影响因素（污水处理率）。


